附件

兵团省级权限肥料登记办事指南
一、受理条件
1.凡经工商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辖区肥料生产者；
2.本审批项目仅受理有机肥料（执行标准NY/T 525）、有机－无机复混肥料（执行标准GB/T 18877）产品的登记申请。
3.不予受理的情形
（1）没有生产所在地使用证明（登记注册）的境外产品。
（2）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产品。
（3）知识产权有争议的产品。
（4）不符合有关安全、卫生、环保等国家或行业标准要求的产品。
（5）申请人隐瞒情况或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肥料登记的。
（6）已受理的登记申请办结前，同一申请人重复提交同一产品登记申请的。
（7）下列情形不予受理续展登记：国家规定禁止使用的肥料产品；转让肥料登记证或登记证号的；肥料登记证有效期内2次产品抽查不合格的；肥料登记证有效期届满6个月前未向兵团农业农村局提出续展登记申请的。
二、首次申请材料
1.《肥料登记申请书》原件。
2.产品标签样式原件和标签备案信息表。产品标签应符合《肥料登记管理办法》《肥料标识内容和要求》（GB18382）。
3.《肥料生产企业考核表》原件。提交兵团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出具的肥料生产企业考核表，并附企业生产和质量检测设备设施（包括检验仪器）图片、企业内部检验人员相关项目上岗证（或者CMA资质认证实验室的培训证明）等资料。
4.标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复印件。
5.产品执行标准。
6.生产许可证复印件（受生产许可证管理范围内的产品提供）。
7.产品检验报告（3个月以内）。样品由兵团农业技术推广总站按照有关规定取样、封样。
8．执行《肥料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》承诺书。
9．企业及产品基本信息
（1）生产企业基本情况资料。包括企业的基本概况、人员组成、技术力量、生产规模、设计产能等。
（2）产品研发报告。包括研发背景、目标、过程、原料组成、技术指标、检验方法效果及产品适用范围等。
（3）生产工艺资料。包括原料组成、工艺流程、主要设备配置、生产控制措施等。
10.企业检验室相关项目CMA资质认证证明，或与有相关项目CMA资质认证的第三方检验机构签订的检测协议。
11.企业经办人委托书及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。
以上材料，除《肥料生产企业考核表》外，需加盖申请单位公章。境外申请人参照农业农村部有关规定。
三、续展登记申请材料
肥料登记证有效期为5年。续展登记需在肥料登记证有效期届满6个月前提交申请，并提供以下资料：
1.《肥料续展登记申请书》原件。
2.《肥料登记证》复印件。
3.标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复印件。
4.年度产品质量报告：应提交本公告发布后该产品在登记证有效期内每年1个批次的产品质量检测报告（由符合农业农村部相关资质要求的第三方出具）。同时，还需提交产品登记证有效期内质量管理、质量认证、监督抽查等方面的资料。
5.该产品在登记证有效期内的使用情况：使用面积、施用作物、应用效果和主要推广地区等。
6.《肥料生产企业考核表》原件。由兵团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出具意见的生产企业考核表。
7.产品标签原件和标签备案信息表。产品标签应符合《肥料登记管理办法》《肥料标识内容和要求》（GB18382）。
[bookmark: _Hlk215050268]8.企业检验室相关项目CMA资质认证证明，或与有相关项目CMA资质认证的第三方检验机构签订的检测协议。
9.执行《肥料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》承诺书。
10.企业经办人委托书及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。
以上材料，除《肥料生产企业考核表》外，需加盖申请单位公章。境外申请人参照农业农村部有关规定。
四、变更登记申请材料
1.《肥料变更登记申请书》。
2.变更商品名称的，新商品名称不应引起误解和混淆。
3.变更企业名称的，提供行政管理机关出具的企业名称变更证明材料，更名后的标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企业注册证明文件。
4.产品标签样式原件和标签备案信息表。产品标签应符合《肥料登记管理办法》《肥料标识内容和要求》（GB18382）。
以上材料，需加盖申请单位公章。境外申请人参照农业农村部有关规定。
五、申请接收
材料接收单位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技术推广总站
联系电话：0991－3660396
地址：乌鲁木齐市北京南路高新区高新街48号
邮编：830011
六、办理流程
（一）首次登记
申请人申请→申请材料齐备规范有效，符合登记要求→受理申请→技术审查→现场考核→评审委员会综合评审→兵团农业农村局根据综合评审意见，在评审结束后20日内作出行政审批。准予许可的，颁发《肥料登记证》；不予许可的，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。
（二）续展登记
[bookmark: _GoBack]申请人申请→申请材料齐备规范有效，符合要求→受理申请→技术审查、现场考核→发现隐患或风险的，提交评审委员会综合评审→需综合评审的，兵团农业农村局根据综合评审意见，在评审结束后20日内作出行政审批；不需评审的，兵团农业农村局在技术审查、现场考核结束后20日内作出行政审批。准予许可的，颁发《肥料登记证》；不予许可的，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。
（三）变更登记
申请人申请→申请材料齐备规范有效，符合要求→受理申请→技术审查→兵团农业农村局在技术审查结束后20日内作出行政审批。准予许可的，颁发《肥料登记证》；不予许可的，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。

附件1.肥料登记申请书
2.肥料续展登记申请书
3.肥料变更登记申请书
4.执行《肥料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》承诺书
5.肥料产品标签备案信息表


附件1

肥料登记申请书

申请企业：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企业地址：
申请编号：  兵肥（   ）申字   号 
填表日期：


兵团农业农村局制



材料清单
1.《肥料登记申请书》原件。
2.产品标签样式原件和标签备案信息表。产品标签应符合《肥料登记管理办法》《肥料标识内容和要求》（GB18382）。
3.《肥料生产企业考核表》原件。提交兵团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出具的肥料生产企业考核表，并附企业生产和质量检测设备设施（包括检验仪器）图片、企业内部检验人员相关项目上岗证（或者CMA资质认证实验室的培训证明）等资料。
4.标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复印件。
5.产品执行标准。
6.生产许可证复印件（受生产许可证管理范围内的产品提供）。
7.产品检验报告（3个月以内）。样品由兵团农业技术推广总站按照有关规定取样、封样。
8．执行《肥料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》承诺书。
9．企业及产品基本信息
（1）生产企业基本情况资料。包括企业的基本概况、人员组成、技术力量、生产规模、设计产能等。
（2）产品研发报告。包括研发背景、目标、过程、原料组成、技术指标、检验方法效果及产品适用范围等。
（3）生产工艺资料。包括原料组成、工艺流程、主要设备配置、生产控制措施等。
10.企业检验室相关项目CMA资质认证证明，或与有相关项目CMA资质认证的第三方检验机构签订的检测协议。
11.企业经办人委托书及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。
以上材料，除《肥料生产企业考核表》外，需加盖申请单位公章。境外申请人参照农业农村部有关规定。



肥料登记申请表
	一、企业基本情况

	企业名称
	

	生产地址
	

	通讯地址
	

	邮政编码
	
	电话、传真
	

	电子邮件
	
	企业网址
	

	法定代表人
	姓名
	
	身份证号
	

	
	手机
	
	E-mail
	

	经办人
	姓名
	
	身份证号
	

	
	手机
	
	E-mail
	

	技术负责人
	姓名
	
	身份证号
	

	
	手机
	
	E-mail
	

	企业总人数（与肥料有关）：  人。其中，管理人员：  人；技术人员：  人；工人： 人

	营业执照号
	
	有效期
	
	发照机关
	

	企业性质
	
	注册资金
	
	流动资金
	

	生产用地权限
	□自有     □租赁
	生产用地租赁期
	

	二、产品信息

	产品通用名称
	
	产品商品名称
	

	注册商标
	□文字 □图形
	有效期
	
	商标来源
	□注册 □受让

	执行标准号
	
	标准备案号
	
	备案机关
	

	设计生产能力
	
	实际生产能力
	
	投产日期
	

	产品剂型
	□颗粒 □水剂 □粉剂 □其它：
	外观
	

	产品技术指标及限量成分
	



	三、原料、辅料及生产工艺概述

	原
料
	通用名称
	规格或成分说明
	在投料中所占百分含量
	来源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辅
料
	通用名称
	规格或成分说明
	在投料中所占百分含量
	来源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生产工艺概述及工艺流程简图

	









	主要
生产
设备
	设备名称
	品牌、型号
	生产企业名称
	购入时间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主要
检验
设备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产品使用方法

	





	提交的证明资料目录：
1、……
2、……
……



	本人代表企业郑重声明：以上所填写信息真实有效，提交的资料真实合法。所提供的产品登记技术指标、原料和生产工艺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；对产品中含有危害人身健康、公共安全的成分负责。本企业愿意承担由于资料不真实性、知识产权侵权和产品安全性隐瞒事实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。

申请者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（企业盖章）
年    月    日

	师市农业农村部门意见：





 （单位盖章）
 年    月    日





附件2



肥料续展登记申请书

申请企业：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企业地址：
申请编号：  兵肥（   ）续申字   号
填表日期：

兵团农业农村局制



材料清单
肥料登记证有效期为5年。在肥料登记证有效期届满6个月前提交申请，并提供以下资料：
1.《肥料续展登记申请书》原件。
2.《肥料登记证》复印件。
3.标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复印件。
4.年度产品质量报告：应提交本公告发布后该产品在登记证有效期内每年1个批次的产品质量检测报告（由符合农业农村部相关资质要求的第三方出具）。同时，还需提交产品登记证有效期内质量管理、质量认证、监督抽查等方面的资料。
5.该产品在登记证有效期内的使用情况：使用面积、施用作物、应用效果和主要推广地区等。
6.《肥料生产企业考核表》原件。由兵团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出具意见的生产企业考核表。
7.产品标签原件和标签备案信息表。产品标签应符合《肥料登记管理办法》《肥料标识内容和要求》（GB18382）。
8.企业检验室相关项目CMA资质认证证明，或与有相关项目CMA资质认证的第三方检验机构签订的检测协议。
9.执行《肥料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》承诺书。
10.企业经办人委托书及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。
以上材料，除《肥料生产企业考核表》外，需加盖申请单位公章。境外申请人参照农业农村部有关规定。


肥料续展登记申请表
	生产企业信息

	企业名称
	

	生产地址
	

	法定代表人
	姓名
	
	手机号码
	

	
	身份证号
	
	E-mail
	

	联  系  人
	姓名
	
	手机号码
	

	
	身份证号
	
	E-mail
	

	产品信息

	产品登记证号
	
	有效期限
	

	产品通用名称
	
	产品商品名
	

	产品执行标准号、备案号及备案机关
	

	年度生产和销售情况

	年份
	生产量（吨）
	销售量（吨）
	主要销售地区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产品在生产和销售中存在的主要问题
	

	质量检验和抽查情况

	检验和抽查时间
	合格与否
	不合格原因
	检验和抽查机构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检验和抽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
	




	本人代表企业郑重声明：以上所填写信息真实有效，提交的资料真实合法。所提供的产品登记技术指标、原料和生产工艺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；对产品中含有危害人身健康、公共安全的成分负责。本企业愿意承担由于资料不真实、知识产权侵权和产品安全隐患带来的一切法律责任。

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企业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师市农业农村部门意见：



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备注：表格中内容填写不下，可附页。




附件3


肥料变更登记申请书

申请企业：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企业地址：
申请编号：  兵肥（   ）更申字   号
填表日期：


兵团农业农村局制



材料清单

（一）变更商品名称
1.《肥料变更登记申请书》。新商品名称不应引起误解和混淆。
2.产品标签样式原件和标签备案信息表。产品标签应符合《肥料登记管理办法》《肥料标识内容和要求》（GB18382）。
（二）变更企业名称
1.《肥料变更登记申请书》。
2.行政管理机关出具的企业名称变更证明材料，更名后的标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企业注册证明文件。
3.产品标签样式原件和标签备案信息表。产品标签应符合《肥料登记管理办法》《肥料标识内容和要求》（GB18382）。
以上材料，需加盖申请单位公章。境外申请人参照农业农村部有关规定。




肥料变更登记申请表
	生产企业信息

	企业名称
	

	生产地址
	

	法定代表人
	姓名
	
	手机号码
	

	
	身份证号
	
	E-mail
	

	联 系 人
	姓名
	
	手机号码
	

	
	身份证号
	
	E-mail
	

	产品信息

	登记证号
	

	产品通
用名称
	
	产品商
品名称
	

	变更内容

	变更前
	变更后

	


	

	变更原因说明

	

	本人代表企业郑重声明：以上所填写信息真实有效，提交的资料真实合法。所提供的产品登记技术指标、原料和生产工艺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；对产品中含有危害人身健康、公共安全的成分负责。本企业愿意承担由于资料不真实、知识产权侵权和产品安全隐患带来的一切法律责任。

法定代表人签名：
（单位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备注：表格中内容填写不下，可附页。




附件4


执行《肥料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》承诺书

本人代表申请人郑重承诺：我公司生产的产品，技术指标为，严格执行《肥料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》（GB 38400）。缩二脲、总铊、蛔虫卵死亡率、粪大肠菌群数指标符合以下要求：
缩二脲≤**%；总铊≤**mg/kg，蛔虫卵死亡率≥**%；粪大肠菌群数≤**个/g或≤**个/mL。
本人对上述承诺的真实性负责，如有虚假责任自负。


签名：

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
附件5

标签备案信息表
	标签备案项目
	填报说明
	信息内容

	产品说明
	要求企业填报：企业对其真伪性负责。不应进行夸大、虚假宣传。字数限定100字内。
	

	企业名称
	同登记证
	/

	产品通用名称
	同登记证
	/

	产品商品名称
	同登记证
	/

	登记证号
	同登记证
	/

	执行标准号
	要求企业填报
	

	商标
	同商标注册证
	/

	净含量
	要求企业填报
	

	产品形态
	同登记证
	/

	产品技术指标
	同登记证
	/

	单一养分含量
	要求企业填报：应注明单一元素含量。
	

	有毒有害成分及限量指标
	要求企业填报：应标明汞、砷、镉、铅、铬、总铊、缩二脲、蛔虫卵死亡率、粪大肠菌群数、水不溶物和水分（H2O）、硫、氯、钠等最高标明值。
	汞≤*mg/kg、砷≤*mg/kg、镉≤*mg/kg、铅≤*mg/kg、铬≤*mg/kg、总铊≤*mg/kg、缩二脲≤*%、蛔虫卵死亡率≥95%、粪大肠菌群数≤100个/g；水不溶物≤*%、水分≤*%；硫：*%、氯≤*%、钠≤*%（“**”请填写数值）

	适宜范围
	同登记证。
	/

	使用说明
	要求企业填报：使用时间、用法、用量以及与其它制剂混用要求。
	

	注意事项
	要求企业填报：限用作物或土壤、警示说明等。
	

	贮存和运输要求
	要求企业填报：对光照、温度、湿度等条件的特殊要求；对酸、碱等腐蚀性、易碎、易潮、不宜倒置等的警示标识和说明。
	

	生产日期及批号
	要求企业填报。
	

	有效期
	要求企业填报：以月为单位、自生产日期始计。
	

	企业生产地址
	同登记信息。
	/

	联系电话
	要求企业填报。
	

	企业网址
	要求企业填报。
	

	境外企业代理机构
	要求企业填报。
	

	代理机构地址
	要求企业填报。
	

	代理机构电话
	要求企业填报。
	

	代理机构网址
	要求企业填报。
	


填报要求：标签备案信息应符合GB 18382、NY/T 1979，GB 3840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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